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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86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汇源通信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15 

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5%以上股东违规短线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无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股东杨宁恩先生系持有公司 5%

以上股份的股东，公司近日获悉，杨宁恩先生出现违规短线交易行为，现将有关事项公

告如下： 

一、持股 5%股东的基本情况 

截止 2015年 7月 27日,杨宁恩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，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买入

公司股票 9,872,831股，合计持有股份占汇源通信总股本的 5.10%(详见公司 2015年 7月

29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（2015-070）》。 

二、违规短线交易的基本情况 

2016年 2月 19日，杨宁恩先生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买入公司股票 2,439,000股，均价

18.96 元/股，同日卖出 4,000股，均价 18.94 元/股；2016年 2 月 23日,杨宁恩先生通

过证券交易系统买入公司股票 80,700 股。上述交易行为违反了《证券法》第四十七条规

定，构成违规短线交易。 

三、违规短线交易处理情况 

1、经公司向杨宁恩先生问询，其近期就公司股票的操作行为系因看好公司发展前景

而决定增持公司股票。本次核查后发现于 2016年 2月 19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

股票过程中，因频繁买入时发生误操作卖出4000股公司股票，构成违规短线交易。在2016

年 2 月 23 日继续增持的过程中，尚未察觉上述误操作的卖出情况。杨宁恩先生现已深刻

认识本次违规事项的严重性，就本次误操作导致的违规短线交易行为向公司广大投资者

致歉。 

2、根据规定，杨宁恩先生须将本次短线交易产生的收益上交公司董事会。根据收益

计算方法，此次交易的收益计算如下：（卖出均价 18.94元/股—买入均价 18.96元/股）

*4000 股=-80元，系负收益，故不存在需要向公司董事会上交的收益。 



2 

 

3、杨宁恩先生承诺：2016年 2月 23日买入后，本人就公司股票的买卖行为将严格

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，将自觉遵守《证券法》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

年修订）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公司股票的交易。 

    4、公司董事会已向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5%以上的

股东重申相关法律法规，再次督促相关人员加强账户管理，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

为，杜绝此类行为再次发生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




